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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县文件要求，我单位组成绩效自评领导小组，主要领导安排部署，各项目负责领导参与，办公室设在财政所，具体开展此项工作。全面收集绩效信息、系统整理各项目绩效完成情况，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
    2021年我部门共安排预算资金（调整后）484.91万元，资金分配拨付484.91万元，涉及19个预算项目。
    在日常财务管理过程中，当收到项目资金申请后，查看审核提交的资料是否完备，诸如合同、发票及负责人意见、省厅操作规程中需准备的表格、其他辅助材料等，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按照预算要求向县财政局提出资金申请，得到批准后履行拨款手续将资金支付给项目方，完成支付。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按照绩效自评表的格式和要求，将每个预算项目各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与年初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预算项目自评最终得分。
全年开展的19个项目全部完成，这19个项目符合国家、省、市、县委、县政府战略部署和发展规划，与国家、省、市、县宏观政策、行业政策一致。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确定的预算项目合理，预算项目与工作活动密切相关；项目预算安排和工作活动合理。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目标，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目标、工作活动、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能体现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预算项目按规定用途编制预算，按相关费用标准计算预算安排金额，支出明确、细化。经济分类按支出用途确定支出经济分类，经济分类细化、可执行。预算项目建立管理办法、实施方案（规划）、财务制度等。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提供了合法票据，不存在虚列项目成本，没有大额现金支付等。资金开支按规定标准执行，单独核算。项目单位据实填报财务会计资料，不存在虚报财务会计资料和不符合申报条件等情况。项目计划实施进度明确。目标内容与实际执行的吻合度高。项目按规定向主管部门申报并得到批准。其管理程序、招投标、合同管理、一事一议等相关制度均是严格执行。分项目综合得分都在90分以上。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我们认为绩效目标设定比较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存在不完整、不合理的地方，绩效标准在评价中在恰当适宜方面不好把握。
    绩效目标根据项目开展需求或是单位三定方案规定的职责需要设定的，较易于把握，比较明确。绩效指标由于确定伊始缺少项目管理方面具体情况支撑而距实际有不完整、不合理的地方。绩效标准亦是与指标相同原因而在评价中有不恰当不适宜的情况发生。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对于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以下整改思路和工作措施：1、健全绩效评价制度，提高单位涉评人员认识和参与度，保证评价开展的必备条件，使绩效评价的意识贯穿于项目管理全过程；2、在绩效评价工作过程中提高人员素质，改善评价的业务水平，使评价更接近于项目本身，更能体现项目的价值；3、把好绩效信息表的填写关，在项目预算安排时，多研究，紧密结合项目实际，提高绩评的基础工作；4、积极推动项目如期保质开展，使绩效目标不至于产生较大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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